
靜宜大學寰宇外語教育學士學位學程 
校外實習暨輔導辦法 

民國 114年 9月 16日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據「靜宜大學校外實習暨輔導辦法」及「靜宜大學校外實習暨輔導辦法施行細

則」，寰宇外語教育學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為配合學校政策及本學程整體

規劃，擴展大學生視野、加強實務經驗，強化人際關係、作好職前訓練，特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本學程校外實習指導老師由班級導師擔任，延畢生之校外實習指導老師由學程主任

擔任。惟獲計畫補助之校外實習，得由計畫主持人擔任 實習指導老師。  

第三條 本學程校外實習暨輔導委員會由系主任及校外實習指導老師所組成，得視需要邀請

校外實習機構代表、學生代表參與，並於每一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  

第四條 本學程校外實習暨輔導委員會之組成任務如下： 

一、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二、確認實習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 

三、擬訂校外實習合約及學生實習計畫。 

四、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五、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習。 

六、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七、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第五條 校外實習課程得於寒暑期或學期間開課，每一學分應配合至少 60 小時以上且至多

80 小時之實習時數。每一門實習課程學分數以 9 學分為上限。參與校外實習課程

學生須按照規定及公告，進行申請作業，經各單位確認符合資格後，並應修習本學

程開設之企業實習課程後進入相關課程審核作業。 

第六條 校外實習實施方式： 

一、適用對象：本學程三年級升四年級之同學，其餘年級不受理。如特殊機構有明

訂需求為大三學生或其他規定，須經由本學程實習委員會審查；實習單位及名

額依本學程每一學期公告為主 

二、實習單位以本校職產處及本學程提供之實習機構為主，實習機構及地點決定

後，未經學程主任及實習課程指導教師同意不得更改。  

三、實習申請經本學程或實習單位甄選通過後，始得前往實習機構實 習。 

四、實習期間須知 

1. 學生須與實習機構及指導老師確認校外實習計劃書並繳交上傳。實習計畫

擬定機制：(1)舉辦校外實習行前說明會，進行實習課程教學大綱說明及

撰寫實習計畫書輔導。(2)學生須於實習機構報到前，完成個人實習計畫

初稿。(3)學生於實習機構報到後，單位主管/指導人員依學生實習職務

及實習工作內容等進行討論，並進行計畫書必要之修正與調整。(4)與實



習指導教師互動，確認實習計畫書內容，再呈學系主任核定。教師須依

規定進行訪視並填寫輔導紀錄表。 

2.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應辦理保險。另，實習期間衍生相關費用（如：實習

費、交通、食宿、簽證、旅費、雜費等）等事宜，除實習機構另有規定

外，由學生自行負擔處理。 

3. 校外實習期間應遵守該實習單位之人事規則，並接受該單位之指導。實習

期間不得中途退出實習，若因重大情節、實習生之身心狀況或不適任 實

習工作等需提前終止實習，須由本學程校外實習暨輔導委員會開會審議，

經實習機構及實習指導老師同意後，應填寫「校外實習終止或轉換實習機

構申請暨輔導紀錄表」，方得申請轉換實習機構或終止實習。 

五、實習結束須知 

1. 實習機構須於學生實習結束後提供企業成效暨學生實習成績評量表。 

2. 實習學生須於實習結束後提交企業實習週誌 5篇+總報告一篇(至少 2頁，

提供實習指導老師審核並根據相關資料進行實習課程成績計算及登錄，實

習機構評價得分占比 60%及指導教師評分 40%。 

3. 實習學生須於實習結束後填寫學生校外實習自我評量暨機構滿意度問卷。 

第七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辦法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學程事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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